
案例名稱：電鍍工廠排放有毒廢水涉技師簽證不實 
 
工程類型 
□土木(□橋梁  □水利  □道路運輸  □大地  █其他(水污染) 

□建築 

工程生命週期階段 
█規劃設計        □施工        □維護管理 

 

項目 說明 

案例
概況 

環境工程科技師 96 年 4 月 24 日簽證之廢（污）水排放地面水體許可
案，其簽證內容有諸多錯誤及不符學理，且現場與申請文件不一致而未
予指明之情事，讓排放含有氰化物等劇毒物質之有毒廢水的電鍍工廠順
利取得排放廢水許可，影響公共安全。 

發生
問題
原因 

簽證技師辦理簽證時已知廠區原廢水曾超過法定標準，竟未本其技師專
業督促或建議業主改善處理流程及設備，仍予以簽證，簽證技師顯有重
大過失，相關缺失說明如下： 
一、 許可申請文件之「廢污水（前）處理設備資料表」中記載 T01廢水

處理設施廢水處理前水質氰化物濃度為 1.5～10mg/L、處理後水質
氰化物濃度為 0.5～1.0mg/L，惟查核現場 T01廢水處理設施並無去
除氰化物之相關廢水處理單元，與申請文件內容記載不符。(圖片
1) 

二、 許可申請文件之「廢污水（前）處理設施資料表」中，T01-1 貯存
槽（廢水蓄水 槽）廢水處理單元之相關機具設施未勾選鼓風機，
與現場以鼓風機曝氣攪拌方式操控情形不符。(圖片 2) 

三、 許可申請文件之「廢（污）水（前）處理設施資料表」中記載 T01-9 
混凝沉澱池（沉澱槽）處理單元之進流水水質六價鉻濃度為 1～
50mg/L，出流水水質六價鉻濃度為 0.3～0.5mg/L，惟混凝沉澱池處
理單元對廢水中六價鉻應無去除效果，許可申請文件內容記載顯與
常理不符。(圖片 3) 

四、 許可申請文件之「廢（污）水（前）處理設施資料表」中記載 T01-14 
放流槽處理單元為直徑 1.44 公尺之圓型槽體，惟現場實際量測之
槽體尺寸為長度 1.5公尺、寬度 0.22公尺之長方形槽體不符。(圖
片 4) 

處理
情形 

一、 改制前臺南縣政府分別於 97 年 5 月 6 日及 97 年 11 月 5 日裁罰電
鍍工廠各新臺幣 6萬元及 1萬元，並限期完成改善。 

二、 技師懲戒委員會 99 年 5 月 5 日決議，簽證技師違反水污染防治法
施行細則第 8 條第 6 款及環境工程技師簽證規則第 5 條第 3 款規
定，核有技師法第 19 條第 1 項第 3 款「執行業務時違反與業務有
關之法令」禁止行為，爰停止業務 1年 6個月。 
 



＊相關照片或圖說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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提報單位：技術處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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與現場尺寸不符 


